
喜連莊物業管理暨駐衛保全服務 112 年招標公告 

公告期間 112.02.6-112.02.16 

壹、招標內容：（無領標金/履約保證金/押標金） 

一、 社區名稱：喜連莊管理委員會。 

二、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99巷 2號 

      電話:02-2904-9065 

三、 社區概況：共九棟；地上 9層、地下 2層；共 184戶 

四、 服務內容：物業管理暨駐衛保全之整體服務（不含清潔與機電） 

貳、投標公司資格及應檢附文件：  

一、 投標資格： 

1. 政府登記合格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資本額一千萬元（含）以上）。 

2. 政府登記合格之保全公司（資本額四千萬元（含）以上）。 

3.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與保全公司需為同一負責人，具有政府立案之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公司及保全公司雙證照，且不得租借牌照。 

二、 應檢附文件：（必須一次全部檢附，不得補件） 

1. 政府核發連續經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3 年以上公司執照或設立證明影本。 

2. 政府核發連續經營保全公司 3 年以上公司執照或設立證明影本。 

3. 公寓大廈同業公會核發之會員證書影本（112 年有效）。 

4. 保全同業公會核發之會員證書影本（112 年有效）。 

5. 內政部警政署核發保全公司許可函影本。 

6. 111 年有效之保全業責任保險單影本。 

7. 服務企畫書，內容須以專案評估，提出對本公寓大廈之服務方案及預 算明細。

格式：應依下列項目順序撰寫，以 A4 紙張直式由左向右橫寫： 

（1）公司基本資料（含名稱、地址、負責人、成立沿革、關係企業等）。 

（2）公司對本社區物業與保全管理服務規劃及實施方法（分項詳述）。 

（3）公司對本社區各項現況之改善方式與建議。 

（4）公司免費贊助本社區服務項目。 

（5）工作範圍：（一）物業管理服務事項：「7.社區財源規劃與社區 公共基金、



管理費之收支、保管、運用事項。」採用何種財務系統。 

（6） 公司對派駐本社區管理服務人員之招考、訓練、代理、考核、獎懲、保 險、

福利、出勤、休假等制度。（含人力編制、員工實領薪資、勞保、 勞退及

健保投保、三節及年終獎金等） 

（7）公司過去履約紀錄、經驗、實績。 

8. 報價單需單獨裝入報價單信封。（於決標簡報時開封） 

9. 報價單分為二類服務人員：物業（不含清潔與機電）、保全 

（1）總幹事一人，美日 8小時，隨國定假日休 

（2） 保全人員：（共 1 哨，每班 12 小時輪班） 

（3） 所有服務人員依照勞動法令得請之假為勞工權利，物業公司應負責於此類

假別應 調整班表或另行派人或補班，全部加班費均由得標公司自行負擔，

不得 以此向業主請領額外服務費。 

（4）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選舉與罷免等放假日，派駐本標的之服務人員

原 則上仍應上班，全部加班費均由得標公司自行負擔，如有絕對特殊因

素， 得由雙方協商。 

（5） 得標廠商應履行合約，依法聘任正職人員或機動人員，不得以現金班充數。 

（6）所有服務人員採打卡制（打卡鐘由得標公司自備）。 

（7）得標廠商應保證到職人員已完成必要在職訓練，不得以本社區為訓練場 所，

如有違反本報價單各項約定，經業主書面警告貳次仍未改善者，業 主得以

違約議處，違約金至少為一個月服務費。 

10. 上列文件及證明以大型信封袋裝妥，信封外請註明投標文件與投標公司名稱。 

11. 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應蓋投標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章，違者以投標公司資格 

不符處理（投標公司不得異議）。證明文件如涉及偽造及不法情事將負法律相 關

之責，本管理委員會保有法律追訴權。投標後，所有投標文件均不予退回。 

（以下日期為預定時程，本會得因實際需要修正或調整，另行通知） 

參、 招標資料聯繫日期：自 112 年 2 月 6 日起至 112 年 2 月 16 日 18 ： 00 時止 

肆、 投標文件及標單收件截止日期：112 年 2 月 16 日（周四）18:00 時前 

112 年 2 月 16 日（周四）12:00 時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本會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99巷 2號，喜連莊管理委員會收。 

 

伍、評選程序：採公開招標方式，評選分為初選、決選與議價三階段 

一、 初選：112 年 2 月 17 日（周五） 

1. 本會將於 112 年 2 月 22 日（周三）進行初選，依據各投標公 司之企畫書內

容，針對其公司簡介、物管工作規劃、保全勤務規劃、公設維護計畫、財務管



理、住戶服務及其他可落實之建議事項等進行初選評鑑。（投標廠商無須到

場） 

2. 評鑑小組依照投標公司企劃書內容、相關資料、服務經歷與業界口碑，評選出 

3-5 家較優之公司參加決選，並於 112 年 2 月 27 日（周一）17:00 前以電話通 

知進入決選公司。 

二、 決選與開標： 

   本會預定於 112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日期另行通知）進行決選，邀請進入決選

之投標公司抽籤決定簡報順序，於本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向評審委員簡報，每家投標公司

15 分鐘簡報、15 分鐘 Q&A，簡報內容請具體 敘述如何完善達成社區服務與安全管理，

如何落 實對執行勤務之服務人員之管理與訓練等等。 

1. 評審委員依據投標企畫書、相關資料、投標單、簡報內容、Q&A 應答、社會口 碑

等項，綜合評分。 

2. 為維持本公寓大廈管理品質，本案將採最有利標（合理標），投標單報價為重 要

指標，但並非絕對得標要素。 

3. 決選當日，進入決選之投標公司完成簡報後，即由評審委員進行票選，第一名為

最優先議約公司， 優先議約公司，以此類推。 

4. 本會於決選次日以電話通知進入決選之投標公司決選名次，並安排與第一名優先

議約公司議約與議價。 

陸、簽約： 

由主任委員與得標公司負責人完成簽約。 

1. 得標者簽約一年，試用期三個月，由本會以具體事證綜合評比，如試用不合 

格，本會得延長試用或終止契約。 

2. 服務績效優良者，於一年期滿後，得由本會優先協商是否續約。 

柒、 交接： 112 年 4 月 1 日 00:01 正式交接 

1. 112 年 4 月 1 日 00:01 正式交接，各項工作任務與資料交接必須於 112 年 3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 

2. 交接完成後，進入試用期三個月，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捌、 聯絡方式：喜連莊管理委員會 

總幹事：王澤民                 電話: 02-2904-9065 

 


